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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关于对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问询函 
 

并购重组问询函〔2023〕第 12 号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1 日，你公司直通披露了《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草案）》（以下简称

“报告书”）。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后审查，现将意见反

馈如下： 

1.报告书显示，本次交易方案包括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三部分。你公司拟以其持有承接上市公

司造纸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的宁夏星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星河科技”）100%股权作为置出资产，并与天津力神电

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力神”）持有的天津聚元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聚元”）100%股权和力神电池

（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力神”）100%股权的等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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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进行资产置换，并向天津力神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天津力神

所持有的天津聚元 100%股权和苏州力神 100%股权超过置出资产

等值部分的差额部分。本次交易前，你公司主要从事造纸、数据

中心及光伏业务。通过本次交易，你公司将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

数据中心及光伏业务。 

请你公司结合本次交易完成后你公司多主业的运营情况、公

司治理与业务管理模式等，说明你公司对天津聚元和苏州力神后

续的整合管控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董事会构成及股东推荐董事与

高管情况、对具体业务运营及管理等重大事项的经营决策机制，

人员、财务、业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的具体整合管控措施及其

有效性。说明天津聚元和苏州力神成为你公司子公司后是否影响

在手订单及现有客户的可持续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报告书显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市场参考

价为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 120个交易日

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中最低的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请你公司： 

（1）说明本次交易市场参考价的选择理由，是否有利于维

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2）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

的规定，说明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前，你公司的股票价格相比

最初确定的发行价格发生重大变化的，是否设定调整方案，如否，

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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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独立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报告书显示，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诚通”）仍为你公司实际控制人，除天津力

神及其子公司和你公司外，中国诚通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实际

从事与消费类锂离子电池、数据中心及光伏业务相同或相似业务

的情形。天津力神将成为你公司控股股东，天津力神及其子公司

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研发、生产和销售，天津聚元和苏州力神为

消费电池板块全部资产和业务，天津力神下属其他子公司主要从

事动力及储能电池业务。报告期内，苏州力神因历史原因曾向个

别汽车主机厂销售过少量圆型电池，与天津力神动力电池业务板

块从事的业务存在潜在重合。截至目前，除仅剩的极少数存量客

户的存续合同仍在履行外，苏州力神将不再向新的汽车主机厂销

售动力电池产品。为避免同业竞争情形，天津力神和中国诚通均

已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除天津聚元和苏州力神

外，天津力神主要下属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 

1 
Lishen 

International Inc. 
6 万美元 100 美国地区电池销售服务 

2 
力神动力电池系统有

限公司 
72,770.41 万元人民币 100 

原动力电池制造公司，现已无

实际经营 

3 
Lishen Battery 

(Europe) GmbH 
50 万欧元 100 欧洲地区电池销售服务 

4 
武汉力神动力电池系

统科技有限公司 
5,305.2 万元人民币 98.02 

原动力电池Pack生产公司，现

已无实际经营 

5 
力神（青岛）新能源有

限公司 
84,484.4539 万元人民币 68.7831 

动力电池业务运营总公司，动

力电池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6 
天津力神超电科技有

限公司 
500 万元人民币 100 

超级电容器及特种电源的研

发、生产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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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公司： 

（1）分别结合天津聚元和苏州力神从事的具体业务、产品

构成、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业务开展区域、业务毛利情况等

说明天津力神及下属其他子公司与天津聚元和苏州力神是否存

在同业竞争情况，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四十三条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应当符合避免同业

竞争的规定。  

（2）分别说明天津力神和中国诚通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函》中“实质性同业竞争”的具体含义，说明天津力神

及全资或控股的其他企业、中国诚通及全资或控股的其他企业不

实际从事与你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形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任何业

务及活动的具体情况。 

请独立财务顾问对前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报告书显示，由于天津聚元和苏州力神的关联交易规模高

于你公司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将造成你公司的关联交易

规模有所增加，尤其是关联销售从交易完成前 365.23 万元增加

至交易完成后 80,166.66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从 0.33%增加

至 14.33%。 

请你公司： 

（1）说明本次交易造成你公司的关联交易规模有所增加是

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关于上市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应当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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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的规定。 

（2）结合天津聚元和苏州力神关联销售的主要合同条款、

定价模式、付款条件等情况，并对比天津聚元和苏州力神与第三

方之间同类交易情况，说明关联销售的必要性及定价的公允性。 

（3）结合天津聚元和苏州力神关联销售情况说明关联销售

对天津聚元和苏州力神业绩稳定性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说明天

津聚元和苏州力神对关联销售是否存在重大依赖，相关关联交易

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对前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请说明你公司是否对星河科技存在应收账款，置出完成后

你公司是否存在为天津力神和星河科技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

况，是否存在其他占用你公司资金的情形。 

请独立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报告书显示，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拟置入

资产天津聚元和苏州力神进行了评估，天津聚元资产基础法和收

益法评估增值率分别为 38.64%和 21.22%，苏州力神资产基础法

和收益法评估增值率分别为 14.72%和 13.71%。本次评估结论采

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天津聚元评估结果为 234,650.04万元，

苏州力神评估结果为 139,792.57 万元。同时，本次交易未设置

业绩补偿安排。 

资产基础法下天津聚元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 94,740.64 万

元，评估价值为 137,030.77万元，增值率 44.64%，苏州力神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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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产账面价值为 100,228.51万元，评估价值为 106,572.96万

元，增值率 6.33%， 

由于下游应用产品型号更新迭代使得苏州力神所销售的产

品稳定性出现问题，与客户添可发生赔偿事件，苏州力神于 2022

年计提客户赔款相关营业外支出 7,690.95 万元。 

请你公司： 

（1）说明评估基准日天津聚元和苏州力神固定资产和无形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结合天津聚元和苏州力神固定资产

和无形资产的具体评估过程及参数选取依据，资产减值准备计提

的充分性，说明资产基础法下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评估是否具

有审慎性、合理性。 

（2）结合房屋和设备的入账时间、折旧年限、经济耐用年

限，说明天津聚元和苏州力神固定资产增值率存在较大差异的原

因及合理性。 

（3）结合天津聚元和苏州力神主要产品的销量和平均销售

单价等业务数据、行业发展趋势、市场容量、天津聚元和苏州力

神市场份额、竞争对手情况等因素说明营业收入预测中主要产品

的销售和价格的具体预测依据。 

（4）说明天津聚元蓝牙、方型、五期乙大聚产品，苏州力

神极片产品在 2025 年营业成本预测大幅上涨并在其后保持稳定

的具体依据，说明天津聚元和苏州力神其他产品营业收入成本稳

定的具体依据，并在此基础上说明毛利率预测是否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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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说明苏州力神 2022 年相关客户赔偿是否已实际支出，

截至复函日天津聚元和苏州力神是否新增赔偿情况，说明苏州力

神收益法评估是否考虑前述赔偿事项，如是，说明具体情况，如

否，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6）说明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作价及未设置业绩补偿安排

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有利于保护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请评估机构和独立财务顾问对前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7.报告书显示，星河科技部分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存在瑕疵，

导致无法办理权属变更登记，产权仍在你公司名下，但相关的权

利、义务、责任及风险已转移为星河科技，瑕疵事项不影响拟置

出资产的交割，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中卫市沙

坡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和交通局出具了书面证明文件，确认“目

前政府对你公司该等房屋建筑物、构筑物未有征收、拆除计划，

可现状保持。” 

请你公司： 

（1）说明星河科技部分土地使用权和房产产权仍在你公司

名下，但相关的权利、义务、责任及风险已转移至星河科技的依

据，后续解决安排，保障你公司不因相关产权登记在你公司名下

而可能承担责任与风险的具体措施，进一步说明是否构成本次交

易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2）说明在不影响土地权和房产实际使用的情况下相关资



8 

 

产瑕疵对星河科技评估作价的影响及合理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对问题（1）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评估机构对问题（2）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8.报告书显示，天津力神以 2022年 4 月 30日为基准日，将

其消费类电池相关的业务、资产、负债及相关人员（以下简称“消

费类电池业务”）划转至天津聚元，天津聚元模拟财务报表系模

拟归集上述消费类电池业务相关资产、负债形成，因上述划转资

产并非完整会计主体，为了了解该等资产的盈利情况，模拟利润

表系以上述划转的资产、负债为基础，按照配比及权责发生制原

则，对天津力神的收入、成本以及费用等进行模拟剥离调整。 

请你公司： 

（1）分别列示天津聚元划入消费类电池业务前后的资产、

负债构成以及划入消费类电池业务的资产、负债构成。 

（2）说明按照配比及权责发生制原则对天津力神的收入、

成本以及费用等进行模拟剥离调整的计算过程。 

（3）说明对天津聚元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评估过程和评估

结果的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对问题（1）（2）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请

评估机构对问题（3）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9.报告书显示，天津聚元 2022 年净利润为 661.97万元，较

2021年下降了 88.65%，毛利率 8.07%，较 2021年下降了 57.25%，

远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毛利率的平均值（16.41%）和中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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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8%）。2022年度天津聚元下调了向苏州力神提供圆型锂电

池委托加工的加工费价格，使得毛利率下降幅度较大。预付账款

期末账面余额 11,406.27 万元，较 2021 年增加了 28.25%。 

请你公司： 

（1）说明天津聚元 2022年营业收入构成及变动情况，业绩

波动较大的影响因素是否会持续；天津聚元是否会继续向苏州力

神提供圆型锂电池委托加工业务，天津聚元向苏州力神下调相关

费用价格的原因及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剔除下调加工费的影响，

说明苏州力神 2022 年净利润金额和毛利率，是否存在调节苏州

力神利润的情形。 

（2）结合问题（1）的答复说明对天津聚元和苏州力神的盈

利预测及评估作价是否考虑前述因素，如否，说明原因，并就该

事项对估值的影响进行敏感性分析。 

（3）说明预付账款的具体情况，截至目前材料交付情况，

增加的原因，与营业收入、生产量的变动趋势是否匹配。 

请独立财务顾问对前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评

估机构就问题（2）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0.报告书显示，天津聚元 2022 年存货期末账面金额

42,492.85 万元，苏州力神 2022 年存货期末账面金额 97,253.73

万元，均包括原材料、库存商品、产成品、在产品和发出商品，

其中均仅对库存商品计提跌价准备。2022 年末，天津聚元存货

账面价值为 39,226.49 万元，苏州力神存货账面价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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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00.50 万元， 2021 年末，天津聚元存货为账面价值

42,740.44 万元，苏州力神存货账面价值 63,903.51 万元。 

请你公司： 

（1）分别列示天津聚元和苏州力神 2022 年末库存原材料构

成和采购成本，结合原材料市场价格走势，说明未对原材料计提

跌价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2）分产品列示天津聚元和苏州力神 2022年末成品和在产

品的具体构成、产品价格变动、产品保质期、库存状态、在手订

单、可变现净值等情况说明减值测试的具体情况，未计提跌价准

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3）说明天津聚元存货余额下降、苏州力神存货余额上升

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营业收入、应收账款的变动趋势相匹配。 

请独立财务顾问对前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1.报告书显示， 2022 年末天津聚元所有者权益为

169,256.43 万元，苏州力神所有者权益为 121,860.25万元，2021

年末，天津聚元所有者权益为 129,710.83 万元，苏州力神所有

者权益为 61,848.17 万元。2022 年，天津聚元实现综合收益总

额 633.12 万元，苏州力神实现综合收益总额 10,012.07 万元。 

请你公司： 

（1）结合天津聚元、苏州力神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及 2022

年综合收益的实现情况，说明天津聚元、苏州力神所有者权益上

升的原因，并说明因合并报表范围变化导致抵消的应收应付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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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金额、形成原因。 

（2）说明近三年内原天津聚元、苏州力神与新置入天津聚

元、苏州力神资产或主体（如适用）发生的往来、交易金额及定

价依据，是否与最终向终端客户销售的定价、信用政策存在较大

差异，如是说明原因。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6月 7 日前将有关

说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2023年 5月 24日 


